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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112 年度校務發展基金經費稽核報告 

壹、稽核緣起  
    本屆(111學年度)校務發展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依本校

校務發展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於111年10月18日111學年度

第1次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共計推選九位委員：張曉生委員、丁一顧委員、陳

麗如委員、曾國維委員、莊旻達委員、張芬芬委員、何維華委員、楊政穎委員以

及林郁翔委員，並推選張曉生委員擔任本屆召集人。秘書室簡俱璞秘書、劉貞宜

秘書及行政副校長室陳林鳳組員負責行政工作。 

    本(112)年度針對 111 年度校務發展基金辦理書面稽核，共計召開三次會議討

論後做成結論，陳請校長核定，另於本校 112 學年度期初校務會議報告。 

貳、稽核過程 

   一、受查單位 

    本校隸屬於臺北市政府，設行政單位有教務處、學生事務處、總務

處、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處、進修推廣處、圖書館、體育室、秘書室、

會計室、人事室、通識教育中心、教學發展中心、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

心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本委員會進行校務發展基金前一年度決算之稽核，經會議討論選取稽

核項目，經各受稽核單位派員與會說明，會議審核後完成稽核結論。 

    二、稽核重點 

    本屆(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共計召開三次會

議，會議重點如下： 

(一) 第一次會議： 

1. 由出席委員一致通過推選張曉生委員兼任本屆(111 學年度)校

務發展基金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集人。 

2. 延續將研發處聘請外部委員稽核國科補助計畫結果納入本年度

審議項目，以符合本委員會事後稽核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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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定本屆委員會稽核內容為： 

(1) 審查教學、研究與推廣計畫財務運用。 

○1 教務處當年度教學經費之編列及使用情形 

○2 進修推廣處建教合作與推廣教育經費收支及管理費提

成和運用之情形，另進行與性質規模相近之學校所作

的對應比較。 

○3 研發處國科會及非國科會行政管理費分配及運用情形。 

 (2) 會計室校務發展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分析決算金額與預

算金額相差 20%之項目。 

(二) 第二次會議： 

1.111 年度經費稽核報告所提改善事項追蹤結果： 

(1)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稽核：業
管單位已確實執行工程契約變更採立審查委員會審核，惟為本
校工程業務持續把關，仍列入持續追蹤列管。 

 (2)校務基金有效利用與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節約能源推動情形良好，惟為本校永續發展推動，本案亦列入
持續追蹤列管。 

2.由進修推廣處、教務處同仁列席說明各項預算編列、使用、 支

用及分析情形。 

3.校務發展基金 111 年度決算之稽核 ，由會計室同仁列席說明決

算金額與預算金額相差 20%項目。  

4.由研發處同仁列席說明國科會及非國科會行政管理費分配及運

用情形。 

(三)  第三次會議：研發處報告辦理外聘委員國科會計畫經費就地查

核，本校「110年補助專案稽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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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稽核結果   

一、111年度經費稽核報告所提改善事項追蹤結果改善建議及辦理情形： 

 
編

號 

稽核項目 改善措施/興革建議 單

位 

改善/辦理情形 備註 

1 

校區建築

與工程興

建計畫、

發包及執

行等經費

運用之稽

核 

建議總務處未來若

在簽呈裡說明變更

契約理由，校園環安

的部分更詳細清楚

為佳。 

總 

務 

處 

本年度年終起有關採購案之

後續擴充及爾後工程契約變

更案，已改採成立審查委員

會進行審查方式辦理，勞安

衛部分依規定按比例增加費

用，並於詳細表標示清楚。 

業管單位已確實

執行工程契約變

更採立審查委員

會審核，惟為本

校工程業務持續

把關，仍列入持

續追蹤列管。 
 

2 

校務基金

有效利用

與開源節

流措施之

事後稽核 

1. 節能成效已達行

政院規定，但仍

可採取興革措施

持續精進，建議

本校成立一個節

能措施改善委員

會，邀請理學院

等在節能方面有

相關專長的老師

出席，讓本校在

國家永續發展目

標(SDGs)上的表

現更加傑出。 

2. 建議關於建築整

修部分可詢問建

築師能否採用綠

建築相關工法，

使室內涼爽有利

節能。 

總 

務 

處 

1. 本校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委員會目前已併入環安

衛委員會內運作，另預計

於 111年度 4月份邀請經

濟部能源局及財圍法人

台灣綠色生產基金會到

校，就本校相關節能潛力

及改善措施提出建議方

案，屆時提建議邀請具節

能專業師長協助指導。 

2. 爾後進行建築整修工程

將請建築師評估是否宜

適當納入綠建築相關工

法，以改善節能效益。 

節約能源推動情

形良好，惟為本

校永續發展推

動，本案亦列入

持續追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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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務處、進修推廣處 111 年度收支分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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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進修推廣處(博愛+天母)收支一覽表 

  博愛-收入 博愛-支出 博愛-結餘 天母-收入 天母-支出 
天母- 

結餘 

兩校區 

總收入 

兩校區 

總支出 

兩校區 

總結餘 

1月 1,333,893  38,400  1,295,493  391,688  704,634  -312,946  1,725,581  743,034  982,547  

2月 501,189  134,932  366,257  2,092,807  331,374  1,761,433  2,593,996  466,306  2,127,690  

3月 366,995  69,316  297,679  1,159,380  1,469,590  -310,210  1,526,375  1,538,906  -12,531  

4月 1,283,766  383,796  899,970  -12,232  1,053,973  -1,066,205  1,271,534  1,437,769  -166,235  

5月 8,500  317,264  -308,764  2,929,572  556,407  2,373,165  2,938,072  873,671  2,064,401  

6月 40,625  519,355  -478,730  1,074,910  829,002  245,908  1,115,535  1,348,357  -232,822  

7月 -52,838  212,614  -265,452  2,698,395  1,296,631  1,401,764  2,645,557  1,509,245  1,136,312  

8月 2,703,380  1,167,851  1,535,529  5,086,735  2,869,147  2,217,588  7,790,115  4,036,998  3,753,117  

9月 2,766,187  833,043  1,933,144  3,189,940  2,333,352  856,588  5,956,127  3,166,395  2,789,732  

10月 357,250  232,267  124,983  1,723,475  290,271  1,433,204  2,080,725  522,538  1,558,187  

11月 305,920  632,186  -326,266  1,597,060  1,456,096  140,964  1,902,980  2,088,282  -185,302  

12月 -518,974  1,117,486  -1,636,460  3,104,715  2,889,041  215,674  2,585,741  4,006,527  -1,420,786  

合計 9,095,893  5,658,510  3,437,383  25,036,445  16,079,518  8,956,927  34,132,338  21,738,028  10,67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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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國北教大推廣教育收支盈餘比較(以 110 年度為例) 
 

110年度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預算數 實際數 預算數 實際數 

推廣教育收入 30,000,000  20,572,174  34,524,000  27,119,354  

推廣教育支出 20,152,000  14,358,288  28,137,000  20,691,163  

盈餘   6,213,886    6,428,191  

盈餘/收入   30.21%   23.70% 

備註 少辦一次冬令營       

 
  

本校與國北教大進修推廣處人員編制比較 

人員編制 臺北市立大學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處長 1 1 

主任  1 

組長 3  

秘書  2 

進修教育專員  6 

推廣教育專員  4 

博愛組員 3  

天母約聘人員 5  

工讀生 1 1 

合計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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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務發展基金 111 年度決算之稽核(決算與預算金額相差 20%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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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發處國科會及非國科會行政管理費分配及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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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後稽核研究發展處辦理國科會本校「110 年補助專案稽核」結果: 

(一)稽核計畫 
1. 依據國科會 112 年 2 月 14 日電子郵件及應稽核項目表辦理本校獲

國科會補助 110 年度計畫稽核作業。 
2. 稽核小組：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席，外聘委員二位：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汪玉雲主計主任及國立師範大學劉中鍵主任；研發處產服組人

員擔任工作小組。於 112 年 3 月 30 日進行校內稽核作業。 

(二)稽核工作 
1. 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研機構應稽核項目表製作本校 110

年度計畫自評項目表，並將該表寄給本校獲國科會補助計畫之教

師，據以確認並備妥相關資料。 

2. 本校獲國科會補助 110 年專題研究計畫共計 59 件，除國科會查核

之 5 件計畫外，工作小組另針對名單中未抽查到之學院隨機抽選

至少 1 件納入稽核範圍，共計 7 件計畫(占 11%)。 

 

 

 

3.112 年 3 月 30 日校內稽核當日，由稽核小組、工作小組，會同會

計室進行校內稽核作業。 

(三)校內稽核結果： 

1.心諮系莊師: 

(1)計畫核銷單據未加註參與對象之名稱。 

(2)進用莊姓助理，其實際領取之薪資（新臺幣 1 萬 1,928 元/月）

與進用表所列金額（新臺幣 7,200元/月）差距甚大。 

2.其餘查核計畫未有缺失。 

(四)追蹤及改善情形： 

1. 已加註參與對象為計畫主持人莊雅婷，並加蓋職章。 

2.本計畫聘用莊姓助理，以協助本計畫資料分析工作，原列金額每

教育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 理學院 體育學院 市政管理學院 
2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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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新臺幣 7,200 元，是以每月 40 小時之工時來預估；惟本計畫因

受疫情影響展延，累積資料頗多，加上結案在即，助理實際執行質

性資料整理的工時增加，同時又處理訪談逐字稿，因而最後以實際

工作時數給付工作薪資。 

 
 

肆、稽核結論 
    本次稽核過程所提出的疑點，經各單位報告及說明差異原因，皆未發現重大

缺失。本次稽核過程所提出之改善建議，將由本校秘書室列入追蹤管制，定期提

送相關會議管考。請各單位在未來執行業務，也落實既定作業程序，並依循法令

規範辦理。                                    
 
 
 
 

  臺北市立大學 111 學年度經費稽核委員會 


